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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I. 1984年12月14日，大会通过题为“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牿 

及有关活动的公约草案”的第39/141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第2段，请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和第六十六条第一项以及理事 

会1 9 4 6年2月1 6日第9(1)号决议的各项规定，要求将于1 9 8 5年2月举行 

的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着手拟订一项禁止非法贩运毒品 

的公约草案，该草案须通盘考虑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现行国际文书所未曾 

设想到的那些方面；并为此目的，将决议所附公约草案作为一份工作文件转递该委 

员会。

2. 大会在该决议第3段，请秘书长向麻酔药品委员会建议3把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1 9 8 3年5月24日第1983/115号决定核可的该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议程加以调整，以便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开始拟订一份公约草案。

3. 大会在该决议第4段，请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方面所获 

的成果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5年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大会在决议第5段， 

请秘书长就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按照该项要 

求编写的。

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行动

4. 1 9 8 5年2月8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大会第39/141号决议通过 

了题为“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公约草案”的第1985/104号决定，理事会在其 

中决定，请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作为优先事项，着手拟订一份禁止菲法 

贩运麻醉药品的公约草案，并在可能时将这方面的结果向理事会1985年第一届 

常会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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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麻酔药品委员会的行动

5.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1 9 8 5年2月1 1日至20日）审议 

了秘书长提出的订正临时议程（E/CIf.7/1985/1/Rev.1)，内有关于拟订一份 

公约草案的一个项目，并核可该项目列入议程，作为项目7。

6. 委员会收到了一份为便利其讨论该议程项目而编写的秘书长的说明（E/ 

CE.7/1985/19 )。说明概述了所需要的委员会行动，并提请注意一项事实， 

即委员会以往曾经考虑过非法贩运麻醉药品问题的一些方面和制定可能对抗措施的 

问题。说明还概述了委员会曾经先后讨论过的一些可能对抗措施。

7. 1985年2月20日，委员会通过了题为“倡议拟定一项关于非法贩运 

麻酔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公约草案”的第1 (XXXI)号决议*，委员会在其中第！段， 

要求秘书长请联合国各会员国以及各项麻醉药品公约的缔约国就它们希望公约草案 

包括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执行大会第39/141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将委员会 

认为与起草一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新文书有关的若干份文件送交各国政府。

8. 委员会在该决议第2段要求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汇编并综合各国政府 

的意见和其他有关研究报告，并编写一份报告；该报告将根据大会第39/141号决 

议的授权，提出需要审议并列入公约草案的问题；这份报告还将提出其他一些依照 

大会第39/141号决议认为适当的措施。

9. 委员会在该决议第3段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关于拟议公约的一个项目 

列入该委员会第九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以便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审议秘书长的 

报告。

四.秘书长的行动

10.秘书长根据麻酔药品委员会第1 (XXXI)号决议第1段的要求，在1985 

年3月I 5曰NAR/CL. 2/1 985号说明内把该决议递送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以及



各项国际药品管制公约缔约国政府，同时还附送委员会指定的几份有关文件，并请 

各国政府在1 9 8 5年7月i日以前就可能需要列入公约草案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 

议。

11.根据该决议第2段的要求，秘书长汇编并综合了各国政府的意见和其他有 

关研究报告，并编写了一份题为“各国政府就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公约 

草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报告（E/CN . 7/1 986/ 2)，指明需要审议并列入公约 

草案的问题；该报告经附加秘书长说明，已于1985年10月15日送交各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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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进一步行动

12. 根据麻醉药品委员会第1 (XXXI)号决议第3段的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1 9 8 5年7月2 6日第1985/201号决定核可了该委员会第九届特别会议的 

临时议程，议程上列有一个题为“大会1 9 8 4年1 2月1 4日题为“禁止贩运麻 

酔药品和精神药物及有关活动的公约草案”的第39/141号决议的后续行动”的项 

目，要求着手拟订一份公约草案。理事会1 9 8 5年7月2 6日第1985/79号决 

议核可召开委员会第九届特别会议。

13.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九届特别会议定于1 9 8 6年2月I 0日至I 4日在维 

也纳国际中心举行；委员会届时将收到上文第1 1段提到的秘书长的报告。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 9 8 5年，补编第3号》（13/1985/23)， 

第九章，A节。


